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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隐形市场

———基于江汉平原X村和X集的比较分析

吴秋菊

(华中科技大学 法学院,武汉 湖北430074)

摘 要 以江汉平原X村和X集的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实例为分析对象,试图从经验中探索宅基地使用权

流转中所产生的财产性收益的发生机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表明,当前宅基地使用权隐形市场的存在并不能成

为宅基地使用权自由流转主张的论据,宅基地使用权的自由流转只能够使少数具备区位优势的宅基地使用权人

获益,而大多数的农民将没有实现宅基地使用权财产性收益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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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快速进行,对于土地问题的

讨论开始从着重于对与耕地相关的若干问题的关

注,转移到对农地非农用问题的讨论上来了,而宅基

地问题作为一个既与农地非农用问题相关联,又与

耕地问题相关联的问题成为了土地问题探讨中的

焦点。
当前关于宅基地问题的研究中,普遍的观点认

为在我国城乡二元土地制度格局下,大量严峻的土

地问题,是引发社会矛盾与冲突的直接原因之一。
当前与宅基地相关的土地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1)农民进城以后,农村的房屋及宅基地闲

置,农村的“空心村”和“空心户”成为普遍现象,“在
我国近年来耕地大量减少、土地资源日趋紧缺的发

展趋势下,这是一个不能容忍的巨大资源浪费。”[1]

(2)现行的宅基地制度“是将农民紧紧捆绑在土地上

的制度”,“农民一旦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其主要的

房屋财产,将不再具有真正财产意义”,所以认为当

前的宅基地制度客观上妨碍着农民迁徙的实现[2]。
(3)现行的宅基地制度妨碍了农民财产权利的实现,
一则是农民房屋产权的的实现受到限制,一则是“宅
基地使用权也就失去财产属性”,因而“这样一项以

保护农民为出发点的规定却未必有利于保护农民的

利益”。[3](4)在大城市的城郊区域,建立在农村集体

建设用地上的房屋有着巨大的需求市场,但是由于

政策的限制,当前这种交易不能够合法化,产生了严

峻的小产权房问题[4]。(5)虽然土地制度对宅基地

交易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但是宅基地交易事实上却

普遍存在,这种交易被称之为是宅基地流转的隐形

市场,当前的研究认为正是由于交易不能自由化,又
不受法律保护导致了交易过程中农民利益受损。

从以上梳理中可以看出,当前与宅基地相关的

土地问题总体可以表述为土地资源配置的低效率问

题和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不公平问题。所谓土地资

源配置的低效率问题指的是在农村“空心村”和“空
心户”成为普遍现象的当下,农村大量闲置的宅基地

实质上是一种潜在的建设用地供给,但是由于当前

土地制度对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限制,宅基地使用

权“没有合法的流转市场”,这使得农村可以提供的

建设用地供给(集体建设用地)无法与城市对于建设

用地的巨大需求对接。所谓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

不公平问题主要是指在当前城乡二元的土地制度格

局下,国家掌控土地一级市场而宅基地使用权的流

转是受到限制的,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的分享中并

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这种不公平对待主要表现在

征地拆迁中对农民的补偿过低和小产权房不能合法

化[5]。而这被认为是导致当前征地拆迁问题中矛盾

突出的原因所在。
基于以上分析,宅基地使用权的自由流转,或者

是宅基地直接入市被认为是解决当前土地问题的途

径,而在实践中较为普遍存在的宅基地交易的隐形

市场被认为是这种制度变迁(宅基地使用权自由流

转)的诱致因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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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少数学者不赞成宅基地使用权的自

由流转。陈柏峰从土地发展权的角度的分析表明,
当前放开对宅基地使用权的管制,允许宅基地使用

权自由流转会产生现有的土地发展权国有模式被打

破,而由少数人分享土地发展增益的后果[6]。刘俊

从土地资源属性角度的分析认为,“应当将土地中隐

藏的相当大的那一部分来源于土地资源的利益剥离

出来,通过建立一项土地资源利益的社会返还制度,
让土地权利人将占有的非劳动产生的利益返还给社

会,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分享”,而这项制度只能通

过土地所有权独占主体———国家才能实现[7]。贺雪

峰将当前“中国土地公有,地利共享,消灭土地食利

者的法律”,称为是中国土地制度的宪法秩序。我国

当前的土地制度恰是一个土地涨价归公,地利共享

的体系,而当前的集体建设用地自由流转,集体建设

用地直接入市等主张,“正是要重建本已消灭的土地

利益集团”。
事实上,当前关于宅基地制度的研究中以经验

为基础的研究颇多,但是这些经验主要是对于进行

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区域的考察以及对于城郊区域的

考察。而事实上,这2类区域的特殊性使得他们的

状况并不能够代表中国农村的普遍现状。笔者

2012年11-12月在江汉平原J市的X村和X集进

行了为期25天的驻村调研,对于当地的宅基地制度

实践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考察。有趣的是,在这两个

相距不远的地方,宅基地流转状况却呈现出极大的

差异。本文试图以X村和X集宅基地交易实践的

比较分析为基础,证实宅基地使用权的自由流转并

不一定使农民藉此获得财产性收益,因而宅基地使

用权流转隐性市场的存在也不能作为宅基地使用权

流转应当解禁的论据。

  一、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实践

一直以来我国政策法律对于宅基地使用权的限

制都是很严格的。自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通

过并颁布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
称《人民公社六十条》)规定了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
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

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
这一规定正式确立了宅基地归生产队集体所有,农
民享有宅基地使用权的宅基地基本制度。但是与此

同时,《人民公社六十条》又对于社员的房屋所有权

表示承认,该条例规定“社员的房屋,永远归社员所

有”“社员有买卖或者租赁房屋的权利”。也正是从

这一时期开始产生了房屋产权可以自由交易而宅基

地使用权流转受到限制的法律矛盾。之后在1963
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各地对社员宅基地问题作一些

补充规定的通知》中又表明了宅基地使用权随房屋

所有权的转移而转移,但是宅基地使用权不能够单

独进行流转。也就是说法律并没有完全禁止宅基地

使用权的流转,而是对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进行了

较为严格的限制。
从对X村的实地调研中发现,宅基地使用权的

流转并没有因为法律的限制性规定而失去其存在的

空间,相反,这种流转行为一直以来都较为普遍地存

在着。在这一部分笔者将对X村中发生的宅基地

使用权流转及相关的宅基地使用状况进行分类阐

述,由于X村发生的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往往依托

于房屋买卖而发生,所以这里主要是依据房屋产权

交易发生的地理位置进行分类陈述。此外,在X村

调研的过程中还发现有趣的现象是购买房屋目的是

购买房屋材料而非流转宅基地使用权,以及农民将

自己宅基自动复垦种植农作物,这将在本部分中作

为与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实践相关的内容进行介绍。

1.村庄中的房屋产权交易

在村庄中发生的房屋产权交易,依据其是否需

要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为标准,实际上包括两种类

型的房屋产权交易,其一,是单纯的房屋买卖,一般

发生在村庄内部成员之间,发生的原因一般是买房

家庭由于人口增加产生了购房需求,而卖方一般是

自己不再需要使用某一处的房屋而产生了出售的意

愿。其二,是房屋买卖与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一同

发生的交易,这种类型的交易,既可能发生在村庄内

部成员之间,也可能发生在村庄内部成员与外来成

员之间。在X村后者占据了这种交易类型的绝大

部分,X村的状况也是位于江汉平原的J市的普遍

的状况。

案例1:李某,男,1961年生,X村5组人。李某

1983年结婚,1987年在X集(X集是传统的农村集

市,位于X村与B村交界处)购买了2间房屋,开始

经营服装店生意(后来又改经营农资生意)。李某在

X村5组有几间瓦房,加上一些附屋,整个的建筑面

积大约200m2,加上院场,整体占地大约1000m2。
李某在X集居住以后就很少利用自己在村的房子,

2005年李某的弟弟(也是X村5组人)提议想要购

买李某在农村的房屋,商议后以3000元的价格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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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李某的弟弟很快对新购买的房屋进行了整修,
然后搬进新居。李某的弟弟迁进新居之后将原先的

房屋(3间瓦房)进行了拆迁并将自己原来的宅基地

复垦,复垦成为旱地,现在每年在这片旱地上种植棉

花,据说每年可以收入几千元(主要是复垦了原来的

院场、林地,原先建筑占地由于铺了水泥地面,所以

复垦需要一定的成本,这一部分李的弟弟并没有进

行复垦耕种)。

案例2:张某,1963年出生,X村4组人。2011
年张某将自己的房屋及土地出售给了来自湖北恩施

利川的王某。交易涉及到的标的为:一栋3间两层

的楼房,外加一个附屋(厨房),另外是位于房屋周围

的水田、旱地及2口堰塘,包括堰塘在内,转让耕地

的面积为0.4hm2。双方达成的交易价格是3万

元,但是据王某的表述,他实际上并没有花到3万

元,因为在与张某达成了交易的协议以后,张某将原

本种植在这片土地上的油菜全部让给王某收割了,
他因此大约获得了2000元的收入,然后王又出售

了位于房前屋后的几个大树,收入2000元,除去这

些,王相当于花费了2.6万元,购买了1栋房屋及

0.4hm2 土地。交易合同表明是永久转让。交易达

成以后,张某将自己的宅基地使用权证和土地承包

经营权证一并交予王某,为了保证王在这里安心种

田和居住,张还应用自己的人际关系为王在村里办

理了土地流转手续。交易完成以后,王并没有将自

己的户口从利川迁移至此,王表示自己并不愿意将

户口迁移过来,因为在国家的各种惠农政策不断惠

及农村的当下,他作为利川农民每年都可以获得一

些补贴,他担心迁移至此之后他的补贴会减少。王

在接手这片田地以后将其中的一口堰塘改为了旱

地,王表示,通过耕种这些土地,他可以在3年内就

能够收回成本。

以上是对X村中发生的房屋产权交易的案例

的简要列举。通过对村庄中房屋买卖当事人的访

谈,可以知道村庄中的房屋产权交易体现出以下特

征。(1)房屋交易的价格一般是参照房屋的建造价

格来确定的,在X村,村民都默认出售房屋本身是

不会赚钱的。所以房屋产权交易的发生很多时候都

是原所有人已经迁出村庄,在村的房屋对于他们而

言已经不具备使用价值,才产生了销售的意愿。当

然,也不可否认,村庄中有一些房屋产权交易的发生

是由于农民家庭在困难时期出现的。(2)宅基地使

用权的转让价格似乎从来没有进入交易双方的视

角,他们没有就宅基地使用权的转移来协商价格,宅
基地使用权的转移在交易中处于一种附属的地位,
所以宅基地使用权体现出半买半送的特征。(3)在
搭地售房的交易中,买房考虑的最主要的因素是耕

地质量的好坏,房屋的质量只是一个次要考虑的

因素。
总体而言,在村庄内部发生房屋产权的交易,宅

基地使用权的财产性质的一面并未获得体现。

2.小集镇的房屋产权交易

与村庄内部房屋产权交易体现出完全不同特征

的是位于X村与B村交界处的X集的房屋产权交

易。X集形成于解放以前,是一个传统的村庄内部

的集市,解放之初,X集只有十几户农户在此居住,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X集已经成为了一个有着

80户左右的农民居住的村民聚居点。X集位于X
村与B村的交界处,一半属于X村的辖域,一半属

于B村的辖域。虽然X村的一些生产队的居住点

与X集仅有500m的距离,但是在小集镇发生的房

屋产权交易的价格却比村庄内部发生的房屋产权交

易的价格要高很多。小集镇的房屋产权交易现在呈

现供不应求的局面,村民表示在小集镇购买一套房

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案例3:李某,1952年生,男,X村4组人。1988
年李某在X村4组修建了3间2层的楼房,1996年

李的大儿子结婚,婚后,李的大儿媳一直在X集租

房开理 发 店,租 金 最 高 的 时 候 是1年1000元。

2006年,供销社将自己的房屋进行拍卖,非常抢手,
李花了9000元购买到一间房屋,房屋的建筑面积

是3.5m宽×20m长。这个交易不以产权证为基

础,总之李购买之后于2011年在这块宅基地上修建

了3.5m宽×12m长的3层楼房。虽然李认为现

在的宅基地只有3.5m宽,显然不符合农村人建房

的习惯,但是在X集宅基地很贵,并且很抢手,以他

们家的经济水平他并不愿意购买两间房屋的宅基地

再建房。新的房屋建造完成之后他的大儿媳利用第

一层开理发店。

案例4:吴某,约50岁,男,吴村人。吴自1993
年开始在X集租房子做猪肉生意,农忙的时候在村

务农。吴某在吴村修建的是3间瓦房,吴唯一的儿

子1987年生,打算2013年结婚,吴于是打算给儿子

建新的房子。但是他们位于吴村的房屋地势偏远,
交通不便,在外打工的儿子表示自己不愿意回村建

房,而吴的考虑是,如果可以在X集建房,则建的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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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交通状况比老家的要好很多,并且自己还能够利

用得上,可以继续在此做生意。2011年,吴获知他

租房的对门有一户罗姓农户想要出售自己的房屋,
吴就打算购买下来。不久双方达成房屋买卖协议,
协议内容是:罗将自己位于X集的占地面积为4.5
m×9.6m的两层楼房售予吴某,宅基地使用权一

并转让,转让价格为22000元。交易达成以后,吴

迅速地对房屋进行了重建,在重建的过程中考虑到

自己位于吴村的房屋以后不会再使用了,就将原先

的3间瓦房拆迁,然后将拆卸下来的砖用于了新房

屋建设,吴还打算将原先 的 宅 基 地 复 垦 用 于 种 植

棉花。

虽然说X集只是村庄中的一个小集镇,但是很

显然,小集镇的房屋买卖与村庄内部的房屋买卖存

在着较大的差别,纵使两者的距离不过是一两里路。
从交易价格上来看,村庄内部的房屋出售价格便宜,
但是无人购买,在小集镇上的房屋出售相对昂贵,但
是还不好买到。不可否认的是,在这样一个小集镇

可以说实实在在地形成了一种房屋产权交易的市

场,虽然这种市场不一定是符合政策法律规定的。

3.购买房屋材料与村庄中宅基地自动复垦现象

在X村调研,笔者特别关注了当地的宅基地利

用状况,发现不仅仅是房屋的交易比较频繁,并且村

民将自己废弃的宅基地复垦成为耕地的现象屡见不

鲜。在村庄中的买卖房屋,实际上可以有2种完全

不同的理解,一者是购买房屋进行居住,二者还可以

只是购买房屋材料进行再利用,有趣的是,这2类交

易在价格中却没有明显的差别。在X村,当地有一

句熟话说:“人要衣撑,屋要人撑”,意思是说,农民在

村的房屋如果长期无人居住打理,那么很快就会坏

掉。所以,当自己不再需要多余的宅基地而又没有

出售的路径(没有买主)或者不愿意出售时,很多人

会选择将宅基地复垦成为耕地。这在案例1中已经

有所体现。案例5列举购买房屋材料与购买房屋居

住同时发生的情况。

案例5:位于X集西端原来有一所小学,20世

纪90年代末附近的几所小学合并,这所小学不再招

生,原先学校的教室就全部空置了(总共有18间教

室)。1998年左右,X村将这批房屋进行出售,有意

思的是当时出售的时候并没有对购买房屋产权和购

买房屋材料进行约定,只是表明价格是800元/间。
这批房屋由于价格便宜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销售出去

了,其中 戚 某 就 是 其 中 的 购 买 户 之 一。戚 某,男,

1928年出生,原本是B村人,也是当地的小学老师,
后来由民办教师转为公办老师并在当地中学任教,
戚退休以后想要回农村度过老年生活,又恰逢有房

子可买,他就购买了2间,然后迁移至此居住。此外

他的邻居也在同一时间购买了两间教室在此居住。
但是在这18间教室拍卖的过程中,也只有两户是购

买后居住的,其余的人购买之后都将房屋拆迁走了,
他们购买之后可以将原来的砖瓦,一些木料等进行

再利用。在这14间房屋拆迁完成之后,戚某的家门

前就有了很大一片空地,戚遂将这片空地开垦出来

种菜,由于面积比较大,戚每年种的菜吃不完,戚又

将其中较大的一片给自己的儿子耕种(也是种菜)。
自己保留了一些,依靠这个菜园地,戚基本上不用自

己购买蔬菜。

从村民将自己的宅基地复垦和以上案例中就可

以看出,从农民的视角出发,村庄中的宅基地很多的

时候都没有特殊的财产属性,农民将这片土地看作

是自己拥有使用权的土地,而从对土地采取最有效

利用的角度出发实现对土地的利用。
从以上关于X村宅基地的利用与流转状况的

描述,可以发现村民重视的是宅基地的使用价值,而
很少去关注宅基地所可以产生的交换价值。但是,
在X集的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却体现出一定的财产

性收益。

  二、宅基地使用权流转隐形市场的
内在机制

  X村的宅基地流转实例并不少见,笔者在X村

调研期间还获知有好几户农户希望流转自己的耕地

及宅基地,但是尚未找到愿意买入者的情况。从

上文关于X村若干流转实例的陈述来看,宅基地

的流转不一定会为流转方带来财产性收益,特别

是在村庄内部发生的流转,以至于出现了购买房

屋材料而不需要流转宅基地和宅基地自动复垦耕

种的情形。

1.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市场的特征

从关于X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实践来看,X
村的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市场体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

特征。其一,村庄内部的宅基地交易并没有为宅基

地的使用权人带来财产性收益,甚至交易中的双方

并没有意识到宅基地的财产属性问题。由于村庄中

的宅基地难以体现出其财产性价值,所以村民在宅

基地失去建造房屋的价值的时候往往选择将宅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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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房屋周围的林园地)复垦耕种,以创造一些经

济收入。其二,具备区位优势的宅基地在流转中体

现出一定的财产性价值。这从X集房屋买卖的实

例中就可以看出来,X集的宅基地相比于X村村庄

内部的宅基地具备有地理优势,这种优势主要体现

在交通方便和具备商业价值,所以现在X集的宅基

地不仅价格高,而且一地难求。其三,宅基地使用权

流转的双方都具有农民身份,流转前后宅基地使用

性质没有改变。不论是村庄内部成员之间的房屋买

卖还是外地人迁移至此的房屋买卖。在X村,买卖

双方都是农民,纵使是上文列举的搭地售房的情形,
也只是外地农民迁往此处种田,实践中并没有发生

在理论探讨中经常设想的城镇人口到农村买房的情

形。其四,虽然在理论研究中将宅基地交易行为表

述为是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但是在实践中,无论是

在交易双方的表述上还是在追溯交易双方的意思表

示层面上,这种交易实质都是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
是宅基地使用权权属的完全转移。由于当前宅基地

使用权是没有期限限制的,所以交易中的买方通过

交易获得的也正是无期限的宅基地使用权。

2.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实践逻辑

(1)X村的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发生。当前关

于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的法律对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

进行了限制性的规定,很显然X村的诸多宅基地使

用权流转实例都突破了法律制度的限制,但是在当

地却产生了这种交易有效的地方性规则。
首先,法律虽然限制了农民宅基地使用权的流

转,但是同时又尊重农民的房屋财产权利。从X村

宅基地流转的实践来看,并不是法律对宅基地流转

的性质限制了处分其房屋财产的权利,而是农民依

托于其处分房屋财产的自由而突破了法律对宅基地

使用权流转的限制。X村宅基地流转的实例的发生

正是在于法律本来就为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突破限制

预留了空间,也就是说在X村既有房屋的出售方,
又有房屋的买受方,而法律同时尊重农民处分自己

房屋产权的行为,则房屋买卖必然发生,宅基地使用

权依托于地随房走的规则进行流转。
其次,房屋的买卖以及与之相随的宅基地使用

权的流转,以当地人的认可作为其有效的依据。这

就是在X村调研时看到的,农民之间房屋产权的交

易并不以房产过户手续为必要条件,很多的时候只

是房屋产权证明(比如宅基地使用权证书)的转移,
特别是最近几年J市加强了对当地搭地售房现象的

管制,外来人口在此购房种地却难以在此落户,然而

实际上很多买房方却并不追求在此落户,这就正如

案例2介绍的情况。当事人对于他们的房屋产权交

易在向相关部门进行登记备案的事情上是不重视

的,但是对于当地人对于买卖的认可却又是极为重

视的。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只有在他们的交易获得了

村庄的认可,他们才可能融入村庄的熟人生活的圈

子,同时保障他们通过交易获得的产权不被轻易遭

受侵犯。在X村这样的村庄,这种房屋买卖很容易

获得村民的认可,村民也很容易接纳这些外来人口,
案例2中的房屋购买方王某表示他迁移过来一年已

经与4组的农户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在过去的一年

里他就赶了十几个人情,还自己在家中办了一次生

日宴席,X村很多人都来了。
(2)X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价格的影响因素。

根据土地经济学的原理,建筑地块地价主要受3个

因素的影响:土地的地理位置,这里所言的地理位

置,不仅指的是地块距离城市的远近,还包括地块所

具备的地理上的特殊性,比如风景区[8];土地的集约

化水平;土地市场上的供求关系。从对X村宅基地

使用权流转的实例的来看,其中地理位置的因素和

供求关系因素对流转价格的影响最大,X集与X村

村庄内部的宅基地的集约化水平实际上是差不

多的。
区域差异与极差地租。虽同属于X村的辖域

范围,也就是说两者在距离城市的远近可以说是相

同的,因而这两个区域的地价受城市发展的影响是

相同的,但是X村村内的宅基地与X集的宅基地在

地理位置上还是呈现出差异,这是影响二者流转价

格的关键因素。X集的宅基地相比于X村村内的

宅基地具备2个方面的优势:其一,交通优势,X集

位于官马公路J村与X村交界段,每天还有两趟往

返县城的公交车,居住在X集,出行是较为方便的。
而与之形成对比的X村村内的宅基地,X村村内现

在还没有一条水泥路,遇到阴雨天气,出行较为不

便;其二,X集的地块有着独特的商业价值,X集是

解放以前就已经形成的农村的传统集镇,直到现在,
它还是附近5~6个村村民赶集的场所,所以在这里

居住的农民也可以同时经营小生意。正是由于地理

因素的原因,所以,X集的宅基地相比于X村村内

的宅基地,在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收益上能够产生

一定的级差收益。
宅基地使用权供求现状。虽然说,当前土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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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对宅基地申请审批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也就是说

在X村,想要再在空地上申请宅基地已经相当困难

了,因为村庄内部的空地基本上已经分配完毕了,再
要申请则需要占用耕地,而现在对于占用耕地建房

又有严格的限制。所以,X村的宅基地基本上是在

存量范围内进行的使用与利用。但是在X村村内

的宅基地和X集的宅基的供求关系还是呈现出很

大的差异,在X村村内呈现供大于求的现状,而在

X集则呈现供不应求的现状,这是影响2个区域宅

基地流转价格差异的关键因素。
首先,来看X集的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供求关

系。X集有地理优势,一方面是交通方便,另一方面

是可以经营生意。X集的宅基地对于X村附近的

居民产生了较强的吸引力,如果可以在X集居住,
那么村民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主动向公共配套设施好

的区域靠近;居住在小集镇上可以既不放弃务农,同
时又经商,即可以实现半农半商的家庭经济收入模

式。所以说X集的宅基地的潜在的市场需求是比

较大的,想买的人多,想卖的人少,很多的时候要托

关系才能够购买到一间房屋。而当前X集的宅基

地是在存量内进行供给的,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是

难以朝着集镇的两端进行扩张的,因为集镇的两端

都属于农田。所以,X集的宅基地使用权流转,一般

依托于房屋买卖的进行,出售方有的是个体农户,也
有原来的供销社和村集体拍卖属于集体房屋的情

况,但是总体而言是供不应求,房屋价格高昂,很重

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地价也包含在其中了。
其次,来看 X村村内的宅基地市场的供求关

系。从对于X村的考察来看,希望转让自己的宅基

地使用权的人基本上都是不再需要宅基地的人,其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的人由于有能力脱离村庄(比
如成功在城市立足了),有的人则是已经迁移到较好

地段居住,比如迁移到小集镇的居住的农户,他们在

小集镇居住而又能够兼顾到务农,所以位于村庄内

部的房屋很多的时候也对他们没有使用价值了。而

当前在X村村庄内部对于宅基地的需求却是极少

的,X村村民表示自1995年以后村庄中就只有拆房

没有建房的了,当前村民买房的意愿都是希望选择

到城镇或者至少到道路条件好一些的区域,而很少

有人继续在村庄中修建房屋了。所以村庄内部极少

产生对于X村村内宅基地的需求,而当前发生的还

有一类需求是外来户在X村流转土地耕地,并同时

购买房屋居住的人。但是在这种搭地售房的例子

中,交易的重点是农地流转,或者说是土地承包经营

权的转让。而这种需求目前也并没有给X村村内

的宅基地带来很大的需求市场。在X村内部呈现

的是宅基地上的房屋倒塌后成为荒地,宅基地自动

复垦,和宅基地使用权流转难以产生财产性收益的

现状。
通过以上关于X村宅基地流转价格影响因素

的分析,已经能够较好地理解X村宅基地流转以及

宅基地利用的特征了。X村距离城镇的距离是比较

远的,而土地不可移动的自然属性已经决定了X村

的宅基地难以享受到城市扩张产生的土地增值,X
村的宅基地也无法转移到城市郊区去流转,或者说

无法满足城市扩张的用地需求,所以X村村庄内部

的宅基地市场供过于求的状况在短期内是很难改变

的。在这样的宅基地流转市场中,很容易产生房屋

的销售价格低于房屋的建造价格,农村的房屋销售

不出去以及农民宁愿将宅基地复垦或者宅基地荒废

的状况。

  三、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启示

X村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型村庄,距离城镇的距

离较远,这也决定了X村的宅基地流转实例具有一

定的代表性。从对X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实例

考察及分析之后,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首先,农村出现大量的“空心村”“空心户”现象

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农民处分房屋的权利受到限

制,而在于农民很难有处分自己房屋产权的机会。
因为全国的农村中,只有极少数的农村是具备区位

优势的,这种优势或表现在距离城市较近,或表现在

是风景区等方面,而绝大多数的农村都会是像江汉

平原的X村一样,它们没有区位优势,也无幸成为

当地的开发区。总而言之,它们缺乏建设用地的市

场需求,随着人口城市化,很多的农村房屋面临处分

不出去的状况,纵使是允许宅基地使用权自由流转,
只要当前普通村庄中表现出的建设用地市场的供求

关系没有改变,农民是很难通过宅基地使用权的流

转来获得财产性收益的。
其次,放开对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限制,必将为

具备区位优势的农民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我们应

当正视地理位置、市场关系等因素对建设用地价格

的影响。从 X村宅基地流转的实践来看,地理位

置、市场供求关系等对流转价格的影响非常明显,这
从X村内部和X集的宅基地流转价格的差异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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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出,而这种现象会随着考察范围的扩大而不断

得到证实。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将宅基地使用权流转

的考察范围放在一个县市的范围内,或者放在全国

的范围内,就会发现一个更为普遍的结果,即具备地

理优势的区域,比如城郊区域或者风景区,它们相对

于不具备这些优势的区域能够产生更大的级差收

益,并且由于这些区域的地理优势,对于这些土地的

需求又会相对较多,也就是说地理优势与供求关系

对于这些具备地理优势的宅基地流转的价格将产生

叠加效应。最终的结果就是,虽然所有的农民都可

以通过政策获得宅基地的使用权,包括从使用权中

获得财产性收益的能力,但是却只有极少数最终能

够实现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财产性收益,大多数的

农民根本无法实现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经济收益。
所以,一种形式上的初始权利配置的公平(例如宅基

地流转解禁)实际上可能造成极大的不公平,并且最

终也可能会导致社会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四、结论与讨论

当前与宅基地相关联的土地问题主要体现在3
个方面。首先是城郊区域,特别是大城市城郊区由

于征地拆迁产生的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之争,实际

上在城郊区域出现的小产权房问题最终也是关系到

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问题。其次,由于农村人口大

量进城务工,农村出现“空心村”与“空心户”引发的

关于“空心村”整治的思考。在农村人口不断迁出成

为城市人口的过程中,确实需要一个引导农民退出

宅基地的机制。最后,在近年来开始实施的城乡集

体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的实施过程中,以农村集

体建设用地为媒介实施城乡统筹路径的探索问题。
很显然,放开对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限制并不

能够使上述3个方面的问题得到解决。首先,一旦

允许宅基地使用权自由流转,或者说允许农村集体

建设用地直接入市,那么依据本文的分析,最终也只

有少数具备区位优势的集体建设用地所有权人或者

使用权人不需要付出劳动就可以获得高昂的地价收

益,而占农业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则没有实现自己

宅基地使用权财产性收益的机会,只会与笔者考察

的X村的宅基地流转状况相似,或许更差。其次,
允许宅基地使用权自由流转也并不能够引导农民退

出在村的宅基地,不具备区位优势的农户,由于难以

通过退出宅基地获得经济收益,所以这种退出实际

上并没有产生经济利益的引导,而具备区位优势的

农户更加不愿意退出自己的宅基地。当然,最为重

要的一个方面是,一旦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当前

的土地财政将难再实行,最终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的地方财政将锐减,从而进一步影响到中央对农

村的转移支付行为。总而言之,虽然集体建设用地

直接入市的主张,看似赋予了农民更大的土地权利,
维护了农民的土地利益,实际上则是让土地增值收

益被一小部分人瓜分,培育了一小批土地食利者阶

层,而这部分土地增值收益实则是社会发展的成果,
没有理由被一小部分人瓜分。

我国当前宅基地制度的一大特点就是坚持了社

会主义公有制的体制,体现出了国家作为土地唯一

所有者的制度价值。事实上,当前的宅基地制度在

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其制度优势。(1)从土地上汲

取的地租能够用于社会发展。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

收入主要用于城市基础配套设施建设,从长远的角

度来看,这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是有益的,并且也使

得中央财政有了更大的空间可以用于对农村进行转

移支付等等。(2)这也是一种收入调节制度。当前

的宅基地制度恰好能够规避土地食利者阶层的出

现,恰好能够将这种土地上的收益用于惠及全国人

民的事业发展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它也是一

种收入调节机制。(3)现有的土地制度,使中国农村

能够在社会发展中充当稳定器与蓄水池的作用。当

前的制度坚持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包括现有的这

种宅基地制度,使得农民处于一个可进可退的位置,
在进城务工失业或者经商失败的时候,他们还可以

退回农村,依靠土地维持温饱有余的生活。(4)有利

于营建一种温和的真正自由的宅基地退出机制。
总体而言,对于我国的土地制度,特别是宅基地

制度在实践中产生的一些问题与矛盾,我们需要保

持冷静的头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关于宅基地制

度的改革与完善应当建立在对现有制度的辩证分析

与认识上,建立在对土地制度的实践经验的深刻把握

之上,从而进一步释放中国土地制度的“制度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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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onthecasestudyoftransferofruralhomesteadlanduserightinXvillageandX
marketfromJianghanPlain,thispapertriestoexplorethehappeningmechanismofpropertyprofitfrom
transferofruralhomesteadlanduserightanditsinfluencingfactors.Theresultshowsthattheexistence
ofinvisiblemarketofruralhomesteadlanduserightcannotbecometheevidencetosupportthefree
transferofruralhomesteadlanduseright.Onlyveryfewhomesteadlanduserswithadvantageingeog-
raphycangetbenefitsfromsuchtransfer,whilemostfarmerswillhavenochancestogetpropertyprof-
itsfromruralhomesteadland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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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portPropertyRightsDelineation:LayaReliableFoundationforLong-termDevel-
opmentfromresearchgroupledbyprofessorZhouQirendistinguishedtwomethodsforresourcesalloca-
tionintheprocessofbalancingurbanandruraldevelopmentinSichuanprovince:oneisredistribution
principles,theotheristhemarketmechanism.Actually,theresearchgrouprealizestheimportanceofre-
distributionmechanismintheurban-ruralintegrationinChengdu.However,dominatedbytheideology
ofliberalismeconomics,theresearchgroupshowsthepreferenceforthemarketizationprinciples,and
claimsthatmarketizationmechanism———thebreakthroughoflandrequisition,shouldbecomethedirec-
tionofreforminChengduinthefuture.Contrarytothisopinion,thispaperholdstheviewpointthatthe
breakthroughofexistinglandrequisitionprincipleswilldestroythefiscalbasisoftheredistribution,and
leadtoseveredilemmaoftheoverallurban-ruraldevelopmentplaninCheng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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